[bookmark: _Toc417508421]  徐水县大因镇人民政府部门职责
[bookmark: _Toc417508422]一、主要职责
1、执行本级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，发布决定和命令；
2、制定并落实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发展计划，加强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管理，发展各项服务事业；
3、加强水利建设、土地使用管理和环境综合整治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，保护、改善生态和生活环境；
4、依法管理镇财政，执行本级预算；
5、管理和发展文化、教育、科学、广播、体育、卫生等事业；
[bookmark: _GoBack]6、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财产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财产，保护公民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，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、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，保护各种经济的合法权益；
7、组织实施社会主义与民主法制教育，协调公安、司法行政工作，调解民事纠纷，维护社会秩序；
8、推行计划生育政策，控制人口增长，保护妇女、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；
9、管理民政事务工作，发展社会福利事业，做好社会保障工作，办理兵役事项；
10、办理上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[bookmark: _Toc417508423]二、2015年主要工作任务
1、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，方针、政策，  坚持“一个中心，两个基本点，领导和制定本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并组织、协调、督促各部门的工作实施，加强对行政和经济组织的领导，引导全镇群众走勤劳致富、奔小康道路，促进两个文明建设。
2、组织镇属党员、干部、群众学习马列主义，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 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学习党的路线，方针、政策；学习科学、文化，业务知识尤其是科技兴农知识，不断提高广大党员、干部和群众的整体素质。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，抓好党组织自身建设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、吸引力和战斗力，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，团结党内外的干部和群众，努力实践“三个代表”，完成所担负的工作任务。
3、负责全镇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，教育党员干部和其他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党纪国法。    
4、按照从严治党的要求，搞好党风廉政建设．做好党员教育、管理和发展工作。   
5、负责搞好镇、村级干部(后备干部)的教育、培养选拔、考核和监督管理。    
6、领导本镇团委、妇联、民兵和各级党组织、各经济组织，依照党的路线、方针，政策和国家法律，法规及各自的章程开展工作。
7、领导和监督、检查所属各职能部门和村委的工作。
8、管理辖区内的经济、教育．科学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事业和财政、民政．公安、司法、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。

[bookmark: _Toc417508427] 徐水县大因镇人民政府部门收支预算说明
2015年安排预算收入828.50万元，支出828.50万元，其中：人员经费460.75万元，正常公用经费29.84万元，专项公用经费77.51万元，专项项目经费260.4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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